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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98年 6月 15日上午 10時 

貳、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鄭學務長經偉                             紀錄：陳建州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 

感謝各位代表、老師撥冗出席會議，對學生事務的關心。另外本校對於

HINI流感的因應，學務處也擬定了相關處理流程，請各位老師多宣導。本

次會議的提案討論共有二項，若有相關寶貴意見，歡迎提出。 

陸、工作報告：略，詳如附件。 

柒、意見交流 

一、工學院武副院長東星： 

（一）目前住輔組是否有提供檢查住宿合約的服務？ 

（二）學校應設有獎勵措施，鼓勵學生使用標準版本簽訂租屋合約，一方面可

以確保學生權益，又可以收集房東資料。 

住輔組蔡組長蕙芳： 

現在租屋合約的輔導，大概分事前和事後。事前辦理租屋面面觀的座

談，提供租屋合約的範本給同學使用；而事後若發生糾紛，可到住輔組商

討解決方式，由本組提供建議。 

二、陳總務長俊明： 

  最近收到同學電子郵件反應，葉子餐廳停止營業會影響到用餐的便利 

性， 我們已經先行回覆，目前該處由學務處生輔組管理，很多人誤以為

是總務處管理。原消費合作社管理營業點已於契約年底終止收回，有關圓

廳的使用，經校務會議決議，目前的規劃是由學生社團回到學生活動中

心，這個構想非常好。將來若對書齋、販賣部、影印部等營業點有需求的

話，設置何處也請學務處提供意見。之前擔心的招商無使用執照的問題也

已經舒緩，可以儘快規劃各項需求，及使用避免閒置的狀況發生。 

鄭學務長經偉：請課指組儘速規劃。 

三、理學院林教授中一： 

 為使老師更瞭解學生狀況及背景，學生撰寫自傳及履歷的制度是否能

繼續實施。 

生輔組李組長忠良： 

目前相關資料已改由電子檔呈現，經由導生系統即可查詢。目前的新生

填報率已達 99％，相關操作方式本組將以公文通知各系所。而 97學年度

之前為紙本資料，已送至各系所供導師使用。 

柒、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請假規則」，請討論。 

說  明： 

ㄧ、依據興學字第 0980300120函辦理。 

二、修訂學生請假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核定施行，

修正時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如對照表修訂後條文。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請假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 條 文 

第二條： 

本校學生申請給假之種類，規定如下： 

一、課業假：因故不能到校接受課業 

者。 

二、考試假：因故不能參加各種定期考

試者。 

 三、集會假：因故不能參加校內、外

之各種集會者。 

 

 

 

 

 

第三條： 

學生請假依事故原因分為事假、病假、

公假三種，分娩、配偶分娩之陪產、直

系親屬及配偶之喪葬，視同公假(分娩

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

留至分娩後，給予娩假八週為限），比

照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二條第五款，因配

偶分娩者，給陪產假三日，得分次申

請。但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三日內請

畢，例假日順延之。懷孕者，須檢附懷

孕證明書，分娩者，須檢附生產證明

書，哺育三足歲以下幼兒須檢附戶籍謄

本，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懷孕、分娩

及哺育三足歲以下幼兒期間不併算一

般休學年限）;喪假以一週為限。其餘

不論婚喪均為事假，請假須持有證明文

件，其規定如下： 

第二條： 
本校學生申請給假之種類，規定如下： 

一、註冊假：因故不能於規定日期到校

註冊者。 
二、課業假：因故不能到校接受課業

者。 
三、考試假：因故不能參加各種定期考

試者。 
四、集會假：因故不能參加校內、外之

各種集會者。 
五、外宿假：住校學生，因故不能返校

住宿者。 

 
第三條： 
學生請假依事故原因分為事假、病假、

公假三種，分娩、直系親屬及配偶之喪

葬，視同公假(分娩前給產假八日，得

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給予娩

假八週為限，喪假以一週為限)，其餘

不論婚喪均為事假，請假須持有證明文

件，其規定如下： 

一、事假：家長、監護人函件或其他有

力證件。 
二、病假：一日以內校醫證明，超過一

日者公立醫院證明。 
三、公假： 

（一）師長證明：本校各單位 師長，

指派學生辦理公務時，應由系主任、室

主任、組長以上主管簽章出具證明。 

（二）兵役機關證明。 



一、事假：於事前以家長、監護人函件

或其他證明文件辦理，不得事後補請。 

二、病假：一日以內，以健保醫療院所

看病收據或藥袋證明，超過一日者，健

保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並於病假結束

後二日內辦理請假手續。 

三、公假： 

（一）師長證明：本校各單位師長，指

派學生辦理公務時，應由系主任、 室

主任、組長以上主管簽章出具證明。 

（二）兵役機關證明。 

（三）出生證明、訃文或死亡證明。 

 

第六條： 

准假權責，規定如下： 

 一、課業假：課業假須先向任課教師

請假(各系經系務會議議決者，得由導

師代理任課教師核轉)。 

(一)三日以內：由任課教師(導師)轉送

系主任核定。 

(二)超過三日至七日以內：由任課教師

(導師)轉送系主任、教務長、進修推廣

部學生經由進修推廣部主任核定。 

(三)超過七日以上：由任課教師(導師)

轉送系主任、教務長、進修推廣部學生

經由進修推廣部主任、校長核定。 

 

二、考試假：考試假須先向任課教師請

假，轉送系主任、課務組組長、教務長

核定。(各學系經系務會議決議者，得

由導師代理任課教師核轉)。 

 三、集會假：由導師(系教官)或系主

任核定。 

 

課業假及考試假之申請，請假單須送至

課務組(進修教育組)會辦核章後，由各

系所存查。系所應注意學生因請假而

缺、曠課或補考情形。 

 

第七條： 

學期內缺、曠課或補考處置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課業假、考試假或補考，依國立

（三）出生證明、訃文或死亡證明。 
 
 
 
 
 
 
 
 
 
 
 
第六條： 
准假權責，規定如下： 

一、註冊假：由註冊組組長轉教務長核

定。 

二、課業假：課業假須先向任課教師請

假(各系經系務會議議決者，得由導師

代理任課教師核轉。) 
（一）三日以內：由任課教師(導師)

轉送系主任核定。 
（二）超過三日至七日以內：由任課教

師(導師)轉送系主任、教務長核定。 
（三）超過七日以上：由任課教師(導

師)轉送系主任、教務長、校長核定。課

業假經核定者，請假單須送至課務組。 

三、考試假:考試假須先向任課教師請

假，轉送系主任、課務組組長、教務長

核定。(各學系經系務會議決議者，得

由導師代理任課教師核轉)考試假經核

定者，請假單須送至課務組。 
四、集會假：由導師(系教官)或系主任

核定。 
 五、外宿假：由值勤教官核定。 
 
第七條： 
學生經核准註冊假者，得展緩至註冊截

止後一週內補辦，其未經准假或超過准

假日期而不來校註冊者，應予勒令休學

一學年並限期來校辦理休學手續，逾期

未辦休學手續或已休學期滿者，應予勒

令退學。 

 



中興大學學則相關條款辦理。 

二、集會假：按時參加集會者加操行成

績二分，遲到、早退者不加分，無故不

參加者為曠席扣操行成績二分，因故請

假而未能參加者，為缺席不扣分。 

 

第八條： 

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

長核定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學生缺課(考、席)、曠(考、席)。處置，

悉依左列規定辦理:學生因故不能上

課、考試或參加集會者，經核定為缺課

(考、席)：其未請假或請假未經核定者

為曠課(考、席)。 

一、各科目缺課時數達該學期上課  時

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之學期

考試，該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總缺

課時數累計達至學期所修各科目上課

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令休學。 

二、學生於某一科目曠課一小時，以缺

課一小時計，一學期內各科曠課時數累

計達四十五小時，應予退學。 

 三、學生請准考試假時，不得參加給

假各科目之考試，均須留待補考：已請

准考試後，而又參加給假科目之考假

者，該科考試成績，應予作廢，仍應參

加補考。 

四、曠者之科目成績以零分計。 

五、按時參加集會者加操行成績二分，

遲到、早退者不加分，無故不參加者為

曠席扣操行成績二分，因故請假而未能

參加者，為缺席不扣分。 

六、不假外宿，初犯者申誡懲處：累犯

者依獎懲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

長核定施行，修正時亦同。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住宿輔導組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本組於 98 學年度宿舍床位改採電腦抽籤之變革，及增訂僑、外



籍生住校申請作業規定，嗣將部分條文修正。 

二、條文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辦    法：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核定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如對照表修訂後條文。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於學務處公告申

請時間內申請住校。大學部一年級

新生、二年級以上學生及碩士班研

究生依住宿輔導組公告，採線上申

請電腦床位抽籤。博士班及大學部

延畢生須至線上申請電腦床位候

補。 

 

 

 

第三條： 

具有公費生資格之僑生及外國學生

新生住校，由僑生輔導室暨國際事

務處統一申請，並於八月二十日前

將住宿名冊送住宿輔導組彙辦。大

二以上之僑生及外國學生，則須申

請線上電腦床位抽籤。  

 

 

第十條： 

每學期住校學生，除原住校之僑

生、外國學生及隻身在臺者外，均

須於學期考試終了後依據男生宿舍

與女生宿舍生活公約所定之期限遷

出宿舍，並不得留置任何物品。寒

暑假期間因實習、實驗、暑修或其

他公務仍需留校住宿者，經申請核

准，並繳納宿費、電費、財產保證

金及清潔費，方得住宿。暑假住宿

學生繳交全學期宿費及電費各二分

之一；寒假住宿學生繳交全學期宿

費及電費各四分之一；如不滿一月

者，得按寒假收費標準。低於十五

日者，另採按日收費，每人每日一

百元。另寒、暑假住宿生清潔費，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於學務處公告申請

時間(每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考試以

前)內申請住校。碩士班研究生及大

學部一年級新生依生活輔導組通知

(研究生以正取生為主)，採通信申

請。若床位不足，二年級以上採抽簽

方式決定床位，一年級新生則依戶籍

遠近安排。博士班及大學部延畢生均

納入候補床位。  

 

第三條： 

具有公費生資格之僑生及外籍生住

校，由僑生輔導室暨國際事務處統一

申請，並於八月二十日前將住宿名冊

送住宿輔導組彙辦。  

 

 

 

 

第十條： 

每學期住校學生，除原住校之僑生及

隻身在臺者外，均須於期考終了後三

日內遷出宿舍，（應屆業生自畢業典

禮日起七日內搬離）並不得留置任何

物品。寒暑假期間因實習或其他公務

仍需習校住宿者，經申請核准，並繳

納宿費、電費、財產 

保證金及清潔費，方得住宿。暑假住

宿學生繳交全學期宿費及電費各二

分之一；寒假住宿學生繳交全學期宿

費及電費各四分之一；如不滿一月

者，得按寒假收費標準。低於十五日

者，另採按日收費，每人每日一百

元。另寒、暑假住宿生清潔費，視實

際支出予以收費。財產保證金部分為



視實際支出予以收費。財產保證金

部分為比照學期全額收取。 

 

第十三條： 

已辦理完成住宿手續後，因故退宿

者，須於繳費期前申請註銷，並更

換繳費單。繳費後至開學前辦理退

宿，退還宿費百分之七十；開學後

至期中考前退宿者，退還宿費百分

之五十；期中考後申請退宿者，所

收取之宿費，全數不予退還。 

 

第十四條： 

二、各樓樓長負責寢室公物申請分

配及期末清點，公物遺失，損毀則

由各寢室負責賠償並將品名數量呈

報住宿輔導組彙整採購補充。 

八、（二）宿舍內車輛應按規定停

放，違規一律依自治會決議處理。 

 

第十五條： 

在宿舍區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

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辦理外，另予

扣點，並通知家長。扣點累記滿十

五點取消下學期住宿資格，扣點累

計滿二十點交由住輔組裁定後應予

勒令退宿，限兩週內搬離宿舍，且

不得再申請住宿。記點之標準如下： 

  

比照學期全額收取。 

 

 

第十三條： 

已辦理完成住宿手續後，因故退宿

者，須於繳費期前申請註銷，並更換

繳費單，如繳費後至開學前(寒暑假

住宿開始前)辦理退宿，退宿費百分

之七十；開學後(寒暑假住宿開始後)

退宿，不予退費。 

 

 

第十四條： 

二、各樓樓長負責寢室公物申請分配

及期末清點，公物遺失，損毀則由各

寢室負責賠償並將名數量呈報住宿

輔導組彙整採購補充。 

八、（二）宿舍內車輛應接規定停放，

違規一律依自治會決議處理。 

 

第十五條： 

在宿舍區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

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辦理外，另予扣

點，並通知家長。點累記滿十五點取

銷下學期住宿資格，點累計滿二十點

交由生輔組裁定後應予勒令退宿，限

兩週內搬離宿舍，且不得再申請住

宿。記點之標準如下： 

 

捌、臨時動議 

工學院武副院長東星： 

本校校園並非完全禁煙，是否可以適當的美化，例如綠籬等，設置較人性

化的吸煙區。 

決   議：有關吸煙區的設置事宜，請總務處研議辦理。 

玖、散會：12時 10分 

 

 

 


